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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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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3. (a) 重選余忠祥先生為執行董事。 212,740,809 
(99.92%)

168,893 
(0.08%)

(b) 重選莫建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212,624,308 
(99.87%)

285,394 
(0.13%)

(c) 重選蔡鑫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212,820,308 
(99.96%)

89,394 
(0.04%)

(d) 重選李坤軍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212,843,701 
(99.97%)

66,001 
(0.03%)

4.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薪酬。 212,880,202
(99.99%)

29,500
(0.01%)

5.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
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212,878,201 
(99.99%)

31,501 
(0.01%)

6. 授予董事會股份發行授權以配發、發行或處
理本公司額外股份及╱或再出售或轉讓庫存
股份（如有）。

209,748,353
(98.52%)

3,161,349 
(1.48%)

7. 授予董事會股份購回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212,909,702 
(100.00%)

0 
(0.00%)

8. 待第6及第7項決議案獲通過後，藉由加入本
公司根據第7項決議案授予的一般授權而購
回的股份總數，擴大根據第6項決議案授予
的一般授權。

209,748,353
(98.52%)

3,161,349 
(1.48%)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9. 批准採納本公司的新組織章程細則，並授權
任何一名董事或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作出採
納本公司的新組織章程細則所需的一切事宜。

212,908,702 
(10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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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第1至8項普通決議案得到超過50%的表決票投贊成票，上述第9項特
別決議案得到超過75%的表決票投贊成票，故上述所有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
有關第6、7及8項決議案全文，請參閱通告及通函。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及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提呈的決議案的股份總數
為276,407,000股股份。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為免生疑問，庫存股份的持有
人（如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本公司確認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
日期未持有任何庫存股份及並未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行使庫存股份的投票權。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
東於通函中表明彼等擬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的意向。

所有董事，即余忠祥先生、鍾若琴女士、莫建華先生、戚加奇先生、蔡鑫先生、
丁建剛先生、李坤軍先生及蔡海靜女士均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
的監票員。投票結果已由畢馬威核查。畢馬威的工作只限於應本公司要求執行
若干程序，以確定本公司編製的投票結果概要是否與由本公司收集並向畢馬
威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畢馬威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而進行
的鑒證業務，畢馬威亦不會就與法律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作出確認或提
出意見。

承董事會命
濱江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余忠祥

中國，杭州
2024年6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余忠祥先生及鍾若琴女士；非執行董事莫建華先生、戚
加奇先生及蔡鑫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丁建剛先生、李坤軍先生及蔡海靜女士。


